《大余县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根据工作安排，现就《大余县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起草情况，作个简要说明。
一、起草背景
当前，林业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从单纯木材供给向生态建设和多元效益供给转型。在此背景下，大量社会资本投入林下经济、林业碳汇、森林旅游等新业态。然而，现有的林权类不动产登记政策主要针对林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等，无法覆盖新兴林业业态，导致许多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难以通过权证登记落实，资源转化为资产的路径受阻。为解决这一问题，推动林业新业态健康发展，大余县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大余县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二、起草目的
1.保障权益：明确林业经营收益权的法律地位，通过登记发证，切实保障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让经营者安心投入林业生产经营。
2.促进融资：探索建立林业经营收益权证制度，拓宽林业经营融资渠道，为林业经营尤其是中长期经营的未来收益赋权活能，解决林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
3.推动发展：规范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林业领域，激发林业发展活力，推动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三、制定依据
《大余县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江西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区建设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
四、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大余县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力争在短期内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管理体系，为符合条件的林业经营主体颁发林业经营收益权证，明确其收益权归属。长期来看，通过该制度的实施，促进林业经营收益权的流转和融资，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林业，推动大余县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
五、主要内容
1.登记范围：明确收益权证以自愿申请登记为原则，将林下经济、经济林、林业碳汇、湿地环境、森林旅游、公益林等非木质化利用以及其他新业态类型的预期收益权纳入登记范围。
2.登记程序：详细规定了从申请、受理、审核到发证的一系列程序。申请主体需提交相关材料，登记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审核通过后予以登记发证。
3.质押登记：规范林业经营收益权质押登记相关事宜，明确质押登记的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加强与金融机构协作，创新质押贷款产品，拓宽林业经营主体融资渠道。
4.权证管理：明确林业经营收益权证的记载内容，包括林（湿）地自然状况、经营主体、权属来源、登记类型等信息。同时规定，经营内容等发生变化时，持证人应及时申请变更登记。
5.附则：明确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由县林业局等部门负责，登记过程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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